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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體育署請各校確實依據「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

法」，維護管理運動場地及設施設備，加強校園體育教學

及活動安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5年1月4日臺教體署學(二)字第10500

0039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維護校園運動設備使用安全，請貴校確實依據「各級學

校體育實施辦法」第17條及「加強校園運動安全注意要點

」，指定專人負責各種體育場地及設施設備定期實施體育

設備檢查、保養、維護並予記錄。

三、又依據「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」第10條規定略以，遇天

雨地濕或氣候不適合室外教學時，應充分利用室內場地，

實施體育教學，並掌握學生健康狀況，適時調整授課內容

及運動強度。亦應請依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

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」及現

行「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作為建議指引」，留意並依空氣

品質情形，評估減少或停止實施戶外體育課程。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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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該署所編訂「學校運動安全管理及學校運動設施設計參考

手冊」，並置於該署(教育部體育署－學校體育－資料下

載)網站，供學校參考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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